
上海中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
冷冻海鲜类项目采购需求

根据《中翼航空投资有限公司标准采购管理规程》和《上海机场中航佳美航空食品有限公司采购管理规定》，该项目已具备采购条件。采购申请具体如下：
一、项目概况
1.项目名称：上海中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冷冻海鲜类项目
2.合同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年
3.付款方式：月结110天账期，供应商提供符合采购人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（税率9%），并保证发票的真实性，开票价格为实际销售价
[bookmark: _GoBack]4.项目地点：领航路100号、申达五路106号
二、采购计划批复情况
本项目已批复。
三、采购需求
（一）产品要求
	序号
	品名
	规格要求
	单位
	原产国
	预计年用量
	备注

	1
	带鱼
	去头尾，切断
	公斤
	国产
	10
	化水率80%（±3）

	2
	 HOKI鱼/龙利鱼
	200-300克/片
	公斤
	国产
	35000
	化水率85%
（±3）

	3
	带皮海鲈鱼
	100-200克/片
	公斤
	国产
	5000
	化水率78%
（±3）

	4
	国产鳕鱼 
	要去头去内脏
	公斤
	国产
	10
	化水率93%
（±3）

	5
	小鲍鱼
	每公斤为20PC-30PC
	公斤
	国产
	2000
	化水率100%

	6
	凤尾虾仁13-15 
	去虾线
	公斤
	国产
	200
	化水率85%
（±3）

	7
	冷冻带子 
	熟制后15g/个
	公斤
	不限产地
	2000
	化水率60%
（±3）

	8
	去皮比目鱼柳
	300克-500克/片
	公斤
	国产
	5000
	化水率83%
（±3）

	9
	日式烤鳗
	速冻调味烤鳗
带酱汁
	公斤
	国产
	1000
	固形物含量≥55%


（二）执行标准：提供的冷冻水产品需符合（GB 2733-2015）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、冻动物性水产品卫生标准。
（三）交付时间：订单确认后3个工作日(上海地区）
订单确认后7个工作日（非沪地区）
（四）订单
订单及订单数量等信息以传真、电子邮件、通讯软件等书面形式发出。供应商应在收到订单后当天，回传确认传真、电子邮件、通讯软件。
（五）验收标准
1.产品在首批供货时需提交一份加盖供应商公章的省级（含）以上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的复印件。
2.常规供货时需提供加盖供应商公章的该批产品出厂检测报告。
3.依据合同规定的产品标准进行抽检，产品质量、包装、数量等需符合合同及订单要求。
4.产品包装上的标识（标签）需要符合中国法律、法规（包括但不仅限于产品生产日期、失效日期、保质期、警示标志、主要成分、厂家信息等）。
5.冷冻食品在收货时，应冻硬，且无解冻迹象，表面温度低于零下4度。
（六）费用承担
供应商将产品从制造商运至采购人指定收货地点的全部运杂费、保险费、在采购人收货地点的装卸费由供应商承担。
（七）送货标准
1.供应商不得立最小起订量。
2.送货时外箱要标明产品净重和毛重的规格。
四、供应商资质	
（一）营业执照（经营范围：含冷冻冷藏）
（二）食品生产许可证/食品经营许可证（含冷冻冷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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